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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邀請，或者訂立協議以進行
任何該等事宜的邀請，亦不應計作邀請任何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要約。

HONG KONG RESOURCES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以HKRH China Limite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 : 2882）

延長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可換股債券之完成日期

茲提述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可
換股債券之通函（「通函」）。除非另行定義，本公佈所使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延長完成日期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協議所載之所有條件已達成。誠如通函所披露，預期認購將於達成認購條
件後三個營業日內完成。經公平磋商後，本公司及認購方已協定將完成日期延長至不遲於二零
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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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者外，認購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應保持不變及繼續具有十足效力。

承董事會命
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檸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檸先生（主席）、徐志剛先生（行政總裁）、戴薇女士及 

胡紅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海林博士、徐小平先生及范仁達先生。


